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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3 年度第 1次「新週期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執行小組」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3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開會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樓瑞穗廳 

主席：陳瑞祥副校長                  紀錄：楊宗鑫 

出席人員：鄭青青教務長、唐榮昌學生事務長、朱健松總務長、廖瑞章館長、

謝佳雯處長、葉郁菁研發長、楊正誠國際事務長、林土量中心主

任、林芸薇主任秘書、吳昭旺主任、葉姍玫主任、蔡明昌中心主

任、蔡雅琴中心主任、陳明聰院長、陳茂仁院長、沈榮壽院長、徐

超明院長、賴弘智院長（王騰巍助理教授代）、賴治民院長（呂昆晏

專任助理代） 

列席人員：林嘉瑛組長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報告 

上一週期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 

109 年下半年實地訪評/認可效期為 110 年 1月 1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序號 日期 工作紀事 

1 112.05.02 
為辦理系所品質保證認可效期展延招標，請學院及系所填

寫經費流用表。 

2 112.05.23 

通過效期 3年之 8個系所 (除生命科學全英文碩士學位學

程於 112 年 5月 15 日簽奉核可，因自 113 學年度起停招，

不參與認可效期展延作業外)業於 112 年 5 月 23 日簽奉核

可辦理效期展延招標作業 

3 112.06.13 

通知本校上一週期系所品質保證認可作業(109 年委託評

鑑中心辦理)通過認可之系所(含通過效期 6 年之 37 個系

所，及通過效期 3年之 8個系所)，皆須依評鑑中心規定於

113 年 2月 15 日前繳交自我改善計畫及執行情形。 

4 112.06.30 

依據評鑑中心 112 年 6 月 30 日高評字第 1121000850 號

函，檢送本校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效期展延服務建議書

及第 1 期款請款收據案，辦理驗收付款及轉知申請效期展

延系所配合相關時程辦理等作業。 

5 112.10.19 依據評鑑中心 112 年 10 月 4 日電子郵件通知，調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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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週期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 

109 年下半年實地訪評/認可效期為 110 年 1月 1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序號 日期 工作紀事 

效期展延系所實地訪視優先順序日期。 

6 112.11.14 

依據評鑑中心 112 年 11 月 10 日高評字第 1121001471 號

函，轉知申請效期展延系所實地訪視日期確定為 113 年 5

月 1 日至 5月 2 日，以及自我改善計畫及執行情形繳交方

式。 

7 112.12.26 

再次通知本校上一週期系所品質保證認可作業(109 年委

託評鑑中心辦理)通過認可之系所(含通過效期 6 年之 37

個系所，及通過效期 3年之 8個系所)，皆須依評鑑中心規

定於 113 年 2月 15 日前繳交自我改善計畫及執行情形 

8 113.01.05 
依據評鑑中心 113 年 1 月 3 日電子郵件通知，請申請效期

展延系所完成訪視空間、座晤談名單等資訊。 

9 113.02.15 
通過效期 6 年之 37 個系所上傳自我改善計畫及執行情形

至評鑑中心指定系統完竣，並繳交 1份紙本至研發處存查。 

10 113.02.15 

以本校 113 年 2月 15 日嘉大研發字第 1139000682 號函，

檢送本校申請效期展延之 8個系所及學位學程之自我改善

計畫及執行情形(附光碟片)共 1 式 2 份合計 16 份，並繳

交 1份紙本至研發處存查。 

11 113.03.22 通知申請效期展延系所實地訪視行前確認配合事項。 

12 113.04.23 
為支付申請效期展延作業費用，請學院及系所填寫經費流

用表。 

13 113.05.01 效期展延系所實地訪視(民雄校區)。 

14 113.05.02 效期展延系所實地訪視(蘭潭校區)。 

15 113.08.30 

依據評鑑中心 113 年 8 月 30 日高評字第 1131001096 號

函。本校計有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碩士)、師範學院

教學專業國際碩士學位學程、植物醫學系(學/碩士)、農業

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學/碩士)、機

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碩士)、生物資源學系(學/碩士)、微生

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學/碩士)等共 8 系所，悉數通過效

期展延，並轉知上述各系所知照。 

16 113.09.04 

依據評鑑中心 113年 9月 4日高評字第1131001135 號函，

檢送本校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效期展延第 2 期款請款驗

收文件，並會辦各申請效期展延系所檢視資料無訛後，完

成驗收作業，並轉交各系所認可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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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週期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 

115 年上半年實地訪評/認可效期為 116 年 1月 1日起至 121 年 12 月 31 日止 

序號 日期 工作紀事 

1 112.11.01 

依據評鑑中心 112 年 10 月 5 日高評字第 1121001330 號

函，本校派員參加 112 年 11 月 1 日品質保證認可實施計

畫線上說明會。 

2 112.11.06 

本校新週期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簽奉校長同

意全校各系所延續上一週期採委託外部評鑑單位辦理為

原則。 

3 112.11.07 

通知全校各系所本處業簽奉校長同意全校各系所延續上

一週期採委託外部評鑑單位辦理為原則，並轉知各系所新

週期委託辦理品質認可作業相關重點及重要期程。 

4 113.09.10 

關於本校新週期系所學位學程「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

作業，相關經費(計 45 個系所參與認可，預估總計 634 萬

元)簽請主計室納入年度預算編列作業及請總務處事務組

協助辦理招標等事宜，業簽奉校長核可，並轉請主計室及

總務處協助後續事宜。 

5 113.09.13 

為利推動本校新週期系所學位學程「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

可」作業，於 113 年 9月 13 日簽奉核可成立新週期「系所

學位學程品質保證執行小組」。 

6 113.09.13 

為利推動本校新週期系所學位學程「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

可」作業，自我檢視階段是否比照上一週期辦理自辦自我

評鑑實地訪評及補助相關經費(預估 200 萬元)案，業簽奉

校長核可比照上一週期辦理，並轉請主計室納入年度預算

編列作業。 

決定：洽悉。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本校新週期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時程規劃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評鑑中心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實施計畫說明會簡報及大專校院委

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實施計畫（114 年度適用），研擬本校認可時程規

劃草案【附件 1，頁 7～11】。 

 二、惟本校應適用之實施計畫書應為 115 年度，後續將俟 115 年度版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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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行檢視調整。 

 三、本草案擬於本會議通過後，請各學院督導各受評單位配合啟動相關作

業。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本校新週期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自我檢視階段辦理自

辦自我評鑑實地訪評之相關經費補助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利推動本校新週期系所學位學程「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作業，業

於 113 年 9月 13 日簽奉校長核可比照上一週期辦理自辦自我評鑑實地

訪評，並補助相關經費（預估新臺幣 200 萬元），納入年度預算編列作

業【附件 2，頁 12～23】。 

 二、惟因年度預算額度尚未分配，擬俟年度經費編列作業完畢後，再依實際

分配金額依比例調整後授權經費予各學院，由各學院依各受評單位實際

需求統一調配運用。 

 三、檢附自辦自我評鑑實地訪評之相關表單，各學院及受評單位可依需求自

行修改後使用【附件 3，頁 24～40】。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另請研究發展處新增英文校徽版之資料夾書背供受評單位參用。 

 

※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本校新週期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其通過效期非 6年

者，以致衍生相關費用，經費負擔原則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自主辦理系所品質保證要點第 4點第 1項「採定

期定額之方式補助學校，五年內以補助一次為限。」換言之，若本校受

評單位認可結果非通過效期 6年者，將衍生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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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該相關費用負擔原則擬比照上一週期第 4次執行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109 年 7月 7日召開），如下表： 
項目 處理方式 衍生費用 經費負擔原則 

認可結果通過-

效期 6年 

 認可結果公布後 3 年內

為自我改善期。 

 自我改善期後應提交自

我改善計畫及執行情

形 ，未繳交自我改善計

畫及執行情形之學校，下

週期不接受委辦申請。 

無  

認可結果通過-

效期 3年 

 認可結果公布後 3 年內

為自我改善期。 

 自我改善期後應提交自

我改善計畫及執行情

形 ，未繳交自我改善計

畫及執行情形之學校，下

週期不接受委辦申請。 

 如欲提出效期展延，須於

認可結果公布後 2 年半

提出申請且以 1 次為

限。由本會進行書面審查

與實地訪評後給予效期

展延，未獲效期展延者不

得申請重新啟動認可程

序。 

112 年起修

正為全面實

地訪視，費

用 6萬元 

 受評單位支付

3/4。 

 學院支付 1/4。 

重新審查 

 受評單位進行改善與資

料重整，得於 1年內依本

會期程申請重新啟動認

可程序，週期內以 1次為

限；逾 1年提出者，視為

重新申請。 

10 萬元  由受評單位自

行支付全額。 

申訴 

 不服評鑑及品保結果者，

得於收受評鑑及品保結

果次日起 30 日內，以申

訴書提出申訴。 

9 萬元  受評單位 2/4。 

 學院 1/4。 

 學校 1/4。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本校新週期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各受評單位「自我評

鑑報告必填表單」及「各行政單位可提供參考資料檔案名稱彙整表(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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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等資料，請相關單位協助辦理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利各受評單位填寫旨揭認可作業之「自我評鑑報告必填表單」，擬比

照上一週期，由本校秘書室及電子計算中心依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

庫（以下簡稱校庫）填報期程，分批次將相關數據資料匯出另存成各受

評單位所需資料後，由研究發展處通知各受評單位下載及參考。 

 二、新週期評鑑報告資料準備範圍為 110 學年度至 114 學年度上學期，各受

評單位必填表單與校庫資料來源詳如附件 4【頁 41～47】。 

 三、另請秘書室協助提供前開表單資料對應之校庫填報人員名單，俾利受評

單位諮詢相關問題。 

 四、請各資料業管單位協助檢視「各行政單位可提供參考資料檔案名稱彙整

表(草案)」【附件 5，頁 48～57】，若資料業管單位評估需依系所進行資

料匯出另存，則惠請電子計算中心一併提供技術支援，俾利提供各受評

單位參用。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可公開資料請放置於雲端資料共存區，俾利各式相關資料之上傳、下載

及參採，並請相關單位注意資安措施及個人資料保護。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113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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